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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令 （第四十一号） 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

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〉的决定》已由中华人民共

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２

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

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（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２日第六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

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《关于

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 第一条 

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，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发

展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

人（以下简称外国投资者）在中国境内举办外资企业，保护

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。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外资企业是指依照

中国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

的企业，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

支机构。 第三条 设立外资企业，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

发展。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。 国

家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由国务院规定。 第四条 

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、获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

，受中国法律保护。 外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、法规，

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。 第五条 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

行国有化和征收；在特殊情况下，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



，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，并给予相应的补

偿。 第六条 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，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

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。审查批准机关应当

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。 第七条 设

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，外国投资者应当在接到批准证

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，领取营业

执照。外资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，为该企业成立日期。 

第八条 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，依法

取得中国法人资格。 第九条 外资企业应当在审查批准机关核

准的期限内在中国境内投资；逾期不投资的，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有权吊销营业执照。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外资企业的投

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。 第十条 外资企业分立、合并或者其

他重要事项变更，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，并向工商行政

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 第十一条 外资企业依照经批准

的章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，不受干涉。 第十二条 外资企业雇

用中国职工应当依法签定合同，并在合同中订明雇用、解雇

、报酬、福利、劳动保护、劳动保险等事项。 第十三条 外资

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，开展工会活动，维护职工的

合法权益。 外资企业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

。 第十四条 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帐簿，进行独

立核算，按照规定报送会计报表，并接受财政税务机关的监

督。 外资企业拒绝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帐簿的，财政税务机

关可以处以罚款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责令停止营业或者

吊销营业执照。 第十五条 外资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

的原材料、燃料等物资，按照公平、合理的原则，可以在国

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。 第十六条 外资企业的各项保险



应当向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。 第十七条 外资企业依照国

家有关税收的规定纳税并可以享受减税、免税的优惠待遇。 

外资企业将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的，可以

依照国家规定申请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部分所得税税款

。 第十八条 外资企业的外汇事宜，依照国家外汇管理规定办

理。 外资企业应当在中国银行或者国家外汇管理机关指定的

银行开户。 第十九条 外国投资者从外资企业获得的合法利润

、其他合法收入和清算后的资金，可以汇往国外。 外资企业

的外籍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他正当收入，依法缴纳个人所得

税后，可以汇往国外。 第二十条 外资企业的经营期限由外国

投资者申报，由审查批准机关批准。期满需要延长的，应当

在期满一百八十天以前向审查批准机关提出申请。审查批准

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。 

第二十一条 外资企业终止，应当及时公告，按照法定程序进

行清算。 在清算完结前，除为了执行清算外，外国投资者对

企业财产不得处理。 第二十二条 外资企业终止，应当向工商

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，缴销营业执照。 第二十三

条 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，报

国务院批准后施行。 第二十四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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